
沂源县经济开发区关于印发沂源经济开发区政务

公开实施方案的通知

源经发〔2021〕5 号

 

开发区各部门，各企业：

经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研究，现将《沂源经济开发区政务公开实施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2021 年 3 月 12 日

 

沂源经济开发区政务公开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完善园区工作机制，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能，促进权力更加

公开透明运行，切实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按照政务公开要求，

结合经济开发区实际，现制定 2021 年度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保

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推行透

明政务，打造阳光政府”为目标，切实提高行政行为的透明度和办事效率，加强

对权力的制约监督，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规范化和法制化进程，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二、工作目标

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加强专门工作机构和专

职工作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政务公开工作能力，全面完成政务公开各项工作任务。

三、领导机构

专门成立由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任组长，班子成员为副组长，部门负

责人参加的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统一负责政务公开工作的组织实施。具体日

常工作由党政办公室负责，落实政务公开的各项要求，做好牵头协调和监督检查，

做到了有领导牵头，有专人负责，有经费保障，确保政务公开工作长期稳定开展。

四、相关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定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 2021 年度政务公开工作，各相

关部门要把政务公开纳入工作重点，统筹协调，密切配合，确保政务公开工作抓

紧抓好。    



2、强化制度建设。全面落实政务公开有关文件要求，政务公开事项属于日

常性工作的，定期公开；属阶段性工作的，逐段公开；属于临时性工作的，随时

公开。

3、营造浓厚氛围。充分利用网站、公开栏等载体，广泛宣传政务公开和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营造加强政务公开、依法规范办事的良好氛围。

五、工作措施

1、加强内部协调，确保信息发布及时全面。印发政务公开工作方案，建立

健全信息发布审核工作机制，有效防止应发信息漏发、错发。

2、加强政务信息发布媒介建设，提高政务公开水平。根据相关文件要求，

着力加强政务信息公开建设，健全信息栏目，规范发文形式，规范主题分类与栏

目分类，对政策文件、机构信息、人事信息等内容，严格按照信息发布分类要求

规范发布，便于公众查阅。加强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规范编制依申请公开

信息目录，并定期发布。畅通依申请公开渠道，规范依申请公开受理和办理流程，

明确申请、受理、审查、处理、答复及监督反馈环节具体要求，及时回复依申请

公开事项。

3、扎实推进财政资金信息公开。依法公开财政预算、决算，按要求公开到

支出功能分类的科目和项目。除按照有关保密规定不宜公开的资金外，对所有的

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全部公开。注重“三公”经费的公开工作，对财政拨款安排的

“三公”经费进行详细公开。



4、加强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保密管理规

定，信息发布人员负责保密管理工作，在信息发布以前，严格保密审查工作，确

保涉密信息安全，防止泄密事件发生。

 

附件：沂源经济开发区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

沂源经济开发区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

成 员 名 单

 

组  长：王贵玉    县政府党组成员、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副组长：张仲亮    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

        王文学    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马福义    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杜兴杰    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县监委派出经济开发区监察室主

任



成  员：刘克平    开发区组织人事部部长

吴  明    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和生态环境局局长

        郑  伟    开发区建设局局长

        魏燕玲    开发区财政局局长

杜明臣    开发区党政办公室主任

            陈丙海    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党政办公室，负责组织开展、协调实施政

务公开工作，督促其他部门配合开展政务公开工作，确保政务公开工作的正常运

行。杜明臣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江华、冯孟君同志为办公室工作人员。


